
一般條款及細則：

1. 本推廣只適用於2016年5月1日至10月31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內，透過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本行」）作下述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賬單繳費的中電電力賬戶持有人。

2. 有關以全新綜合戶口設立自動轉賬、使用支票存款箱及分行櫃位繳交中電賬單的詳情，請向分行職
員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2211 1333查詢。

3. 本行保留隨時更改或取消抽獎及/或修改或修訂此等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無須事前通知。如有任
何爭議，本行所作的決定為最終及不可推翻。此等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以英文版本
為準。

獎賞1條款及細則：

1. 全新綜合戶口（「新戶口」）的定義包括：

 i)  於推廣期內開立的綜合戶口（顯卓理財戶口、至尊理財戶口或i-Account），及

 ii) 戶口持有人於開立新戶口日期前12個月內並沒有於本行以個人或聯名方式持有任何存款賬戶。

2. 於推廣期內以新戶口設立自動轉賬繳交中電賬單，可獲HK$150現金獎賞（「現金獎賞」）。現金獎賞
將於2016年12月31日或之前自動存入新戶口的儲蓄存款賬戶。

3. 客戶的新戶口及自動轉賬安排須於現金獎賞存入時仍然有效，否則其獲得現金獎賞的資格將被取消。

4. 現金獎賞並不適用於自動轉賬設立日期前6個月內曾於本行進行任何自動轉賬交易之中電電力賬戶。

5. 若同一中電電力賬戶被多於1個新戶口安排自動轉賬，則只有首個作出上述安排的新戶口可以獲取現
金獎賞，而每個新戶口只可獲現金獎賞1次。

獎賞2條款及細則：

1. 中電電力賬戶持有人須於推廣期內經本行作以下其中1項繳費安排，方可參加抽獎：

 i)  經本行任何香港分行的支票存款箱或櫃位全數繳交2張各不少於HK$200的中電賬單，或

 ii) 以新戶口設立自動轉賬。

 每個於推廣期內完成上述賬單繳費安排的中電電力賬戶可享抽獎機會1次。

2. 透過分行繳交中電賬單的中電電力賬戶持有人的抽獎資格由中電確認。所有中電賬單繳費均以交易
日期計算。

 中電只會將合資格的中電電力賬戶的賬戶號碼加密後提供予本行，透過本行電腦系統進行抽獎。

3. 以新戶口設立自動轉賬繳交中電賬單的中電電力賬戶持有人的抽獎資格由本行確認。賬戶持有人提
供的電力賬戶號碼將自動用於抽獎。

4. 抽獎由本行舉辦。本行抽出的得獎結果為最終及不可推翻。

5. 抽獎結果將於2016年11月30日或之前於本行網頁公佈。本行將向中電提供經加密的中獎電力賬戶號
碼，以便中電郵寄得獎通知信至得獎中電電力賬戶持有人之通訊地址，而中電會於2016年12月5日或
之前將獎金全數存入得獎者的中電電力賬戶。

The Bank of East Asia, Limited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刊發


